关于对新干盐化工业城提升改造项目
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鹭洲东路11号
邮编: 343000
授权代表人:沈浩斌     联系电话: 18979674093
被投诉人：江西胜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大道219号怡来酒店11楼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879620807
投诉人对江西胜远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新干盐化工业城提升改造项目（项目编号： JXSY202301）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4月25日向新干县财政局采购办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并请相关专家进行协助调查和进行论证，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专家调查论证结论
投诉事项1： 磁盘阵列评审因素：支持配备独立元数据系统、支持元数据系统组成RAID和网络RAID（N+M配置，且M≥8），一组RAID故障时其业务可自动切换至其他网络RAID组；支持纠删码技术，多台存储设备组建网络RAID，设置为负载均衡；单台或多台存储设备组建网络RAID，允许每组RAID中任意1-12个磁盘发生故障，数据不丢失，存储服务不中断；允许每组RAID中任意18块硬盘发生故障，业务不中断；且设备具有多个系统镜像，当主用系统出现故障时，备用系统可接替主用系统工作，且支持通过任一备用系统对原主用系统进行修复。满足得2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投诉的评审因素为产品技术参数指标，投标产品达到了评审标准所要求的均可得分，“M≥8”“任意1-12个”就是具体的细化、量化指标；投诉人的事实依据只是列出了某品牌的两个中标公告，证明此品牌符合评分要求，并不能证明其他产品不满足，投诉评审因素有指向性的事实依据不足。因此，此评审因素不存在未细化和量化及指向某一潜在供应商的情形，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2 ：事件检测一体机评审因素：支持双向≥10车道的多个移动目标（人、机动车、非机动车）进行检测并框选跟踪，最远可检测250米处的机动车；支持在监控画面内手动划定检测区域，也可以开启“场景自学习”后自动划分检测区域并生成车道线；且支持雷达和视频可同时检测到目标，通过雷达坐标标定（标定方式可设置为自动/手动），实现雷达检测数据和视频检测数据的融合。满足得2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1）此评审因素为产品技术参数指标，投标产品具有评审标准所要求的均可得分，“≥10车道”“250米”就是具体的量化指标；投诉人的事实依据只是列出了某品牌的两个中标公告，证明此品牌符合评分要求，并不能证明其他产品不满足，投诉评审因素有指向性的事实依据不足。因此，不存在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及指向某一潜在供应商。（2）政府采购有关法规中没有规定只有项目的核心产品才可以评分，其他产品不评分。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3： 园区前端设备接入基础平台的评审内容有指向性。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此投诉事项未提出过质疑，根据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属于无效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4：桌面云虚拟化管理软件：虚拟机支持多种启动方式，包括硬盘启动、虚拟光驱启动和网络启动，可依次设置设备第一启动顺序、第二启动顺序和第三启动顺序；支持虚拟机全量克隆，虚拟机克隆耗时≤1s，且克隆前后虚机业务不中断，删除源虚拟机不影响克隆虚拟机的使用；且支持创建虚拟机时，同时创建云硬盘，系统自动进行云硬盘的格式化和目录挂载操作，无需手动进入操作系统后台操作。满足得1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此评审因素在招标文件P69中的桌面云用户授权中，明确提出了此采购需求。作为产品的技术参数指标和功能，投标产品达到评审标准所要求的即可得分，不存在评审因素未细化和量化及指向某一潜在供应商的情形。因此，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5：400万全彩枪球一体机：具备闪光灯报警功能，可设置闪光灯闪烁时间（1-300），闪烁频率（高、中、低、常亮），亮度（1-100），当监控画面中有目标触发区域入侵侦测、越界侦测、进入区域侦测、离开区域侦测等报警事件时，可联动白光灯闪烁进行报警；摄像机内置不少于3个镜头，可输出至少一路全景视频和一路细节视频，其中全景路内置不少于2个镜头，细节路内置1个镜头；全景通道可进行垂直旋转，旋转范围不低于10°可调。满足得1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内置1个镜头”的投诉内容不在该公司提出的质疑范围内，根据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属于无效投诉事项。（2）“400万全彩枪球一体机”是本项目的重要产品，对合同履约有影响，将其做为评审因素符合项目的采购需求。此评审因素为产品技术参数指标，且有具体量化值，投标产品达到评审标准的要求均可得分；投诉人的事实依据只是列出了某品牌的中标公告，证明此品牌符合评分要求，并不能证明其他产品不满足，投诉评审因素有指向性的事实依据不足；政府采购有关法规中没有规定一定是核心产品才进行评分，其他产品不能够评分。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6：业务应用系统1：投标人或所投软件产品厂商：
（1）具有省部级单位颁发的科技成果奖证书的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承担过国家级研究课题成果（比如国家“863”或“973”）转化实施应用的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课题成果转化应用案例合同及验收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1）“科技成果奖”是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奖项，全国每个省、部委都有科技成果。招标文件中的“科技成果奖”无区域、行业限制。作为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规。（2）承担过国家级研究课题成果转化实施应用的单位，能够证明其技术实力。申报、承担国家级研究课题成果转化实施应用的基本条件中没有具体的企业规模、业绩的限制；根据贵公司事实依据中的成果转化申报条件和要求材料，不能判断其来源的合法性，而且投诉公司提供的材料里“3000万元以上”也是“一般要求”，不是申报的强制性条件。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7：业务应用系统2：投标人或所投软件产品厂商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慧安全园区软件产品（包含智慧安全园区管理、智能业务安全识别、环境安全监测预警、大数据中心与科学决策辅助类软件著作权）和实施经验。（1）以上软件著作权提供二项得0.5分，提供四项得1分；（2）提供实施经验的得1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1）“指向某一特定供应商”的投诉内容不在该公司提出的质疑范围内，根据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属于无效投诉事项。（2）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应用软件清单内包含大量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能够证明企业软件的自主知识产权，因此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作为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宜；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获得，没有企业规模、业绩、人员的限制，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歧视或差别待遇。（3）有关项目的实施经验材料有很多，“安全生产管理”“应急救援指挥”与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相适应，评审依据根据本项目的特点细化了具体的材料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8：业务应用系统3：投标人或所投软件产品厂商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危化品运输车辆监管软件产品（包含危化品运输监管、危化品泄漏分析、有毒有害气体监测预警、安全风险大数据画像软件著作权）和实施经验。（1）以上软件著作权提供二项得0.5分，提供四项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加盖软件产品厂商公章。（2）提供实施经验的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软件界面截图和含有“园区安全风险一张图”和“园区车辆安全风险大数据分析”合同复印件及验收报告复印件加盖软件产品厂商公章。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1）“指向某一特定供应商”的投诉内容不在该公司提出的质疑范围内，根据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属于无效投诉事项。（2）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应用软件清单内包含大量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能够证明企业软件的自主知识产权，因此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作为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宜；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获得，没有企业规模、业绩、人员的限制，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歧视或差别待遇。（3）有关项目的实施经验材料有很多，“园区安全风险一张图”“园区车辆安全风险大数据分析”与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相适应，评审依据根据本项目的特点细化了具体的材料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9：业务应用系统4：投标人或所投软件产品厂商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应急软件产品（包含应急一张图决策支持系统、火灾蔓延分析、爆炸危险性分析、数据转换与共享中间件系统软件著作权）和实施经验。（1）以上软件著作权提供二项得0.5分，提供四项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加盖软件产品厂商公章。（2）提供实施经验的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软件界面截图和软件平台成功应用于工业园区案例证明材料（包含“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及应急平台”的合同复印件及验收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1）“指向某一特定供应商”的投诉内容不在该公司提出的质疑范围内，根据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条，属于无效投诉事项。（2）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应用软件清单内包含大量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能够证明企业软件的自主知识产权，因此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作为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适宜；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获得，没有企业规模、业绩、人员的限制，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歧视或差别待遇。（3）有关项目的实施经验材料有很多，“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及应急平台”与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相适应，评审依据根据本项目的特点细化了具体的材料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10：人员实力1：为确保项目顺利进行，投标人所派技术负责人具有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具有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人员（技术 2 级）证书，以上每提供一项得1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本项目的工园区与其他普通工业园区不同，园区内工厂均为化工类工厂，安全对于化工企业极其重要。而且本项目涉及园区的信息系统，与网络、信息安全相关。评分项要求投标人提供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人员与采购需求相适宜，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歧视或差别待遇。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11：人员实力2：为确保项目顺利进行，投标人拟派此次项目经理具有较高水准实施能力，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的；具有网络工程师的；具有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证书（互联网技术）的；具有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安全运维）的；具有容灾备份管理师的；具有高级网络安全工程师证书的；以上提供一项得0.5分，提供三项得2分，提供六项得4分。评审依据：提供人员证书扫描件及开标前 6 个月中任意 1个月投标人或其母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不得分。
专家调查论证结论：（1）投诉的6个证书名称不同，也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属于同一类证书。为了保障项目的高质量实施和履约，将这些证书作为评审因素符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2）母公司与子公司确实为两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本项目评审依据只是要求社保关系证明，并未允许使用母公司的资质、业绩参与投标。（3）网络工程师与网络安全工程师是不同证书，本项目涉及园区的信息系统，与网络、信息安全相关，将其作为评审因素符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4）本项目涉及园区的信息系统，与容灾备份和信息数据安全相关，将容灾备份管理师证书作为评审因素符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5）事实依据中列举的某公司以此项的证书控标，只提供了该公司中标的结果截图，并没有证明其他公司不能响应此项要求，也不能证明该公司与其中标的直接关系。贵公司提供的事实依据中只是提供了国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目录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资格的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没有提供“容灾备份管理师”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的事实依据。因此，投诉事项不成立。
[bookmark: _GoBack]综上所述，投诉事项均不成立。所投诉的内容不存在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指向性或差别待遇，也不是作为资格条件或者符合性要求限制供应商参与，而是作为评审因素优选供应商或者产品，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二、投诉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和有关调查事实，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管理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三、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新干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新干县财政局
                                  2023年4月24日
